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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1月 27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二层 2

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4.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李明

回避表决，由 5位独立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以同意 5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7日发布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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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人选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已事

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

任期届满，需进行换届。建议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由 9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 5 名。经独立董事同意，提名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

吴东鹰、唐荻（独立董事）、尹田(独立董事)、张斌(独立董事)、叶

林（独立董事）、杨贵鹏(独立董事)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人选(简历附

后)，新一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议案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根据运营实际，拟对《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7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9年 12月修订）及《关于修改章程的说明》。 

议案四《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9年 12月 23日召开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召开。通知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7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9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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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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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人选简历 

赵民革，男，1966年6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曾任北京钢铁学院分院矿冶系教师，首钢工学院教务处教务科副

科长、教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首钢工学院(首钢职工大学)副院长，

首钢培训中心(培训部)副主任(主持工作)，首钢炼铁厂副厂长，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铁厂副厂长，北京首钢氧气厂党委书记，首

钢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首钢总公司技术质量部(技术研究院、新

钢技术质量部)部长(第一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新钢公司副总经理，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总公司助理级)，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兼技术

研究院院长，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研究院院长、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

兼技术研究院院长，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党委常委、董

事、副总经理兼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北

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

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赵民革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建辉，男，1964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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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曾任首钢北钢技术处炼钢科专业员、炼钢检查站副站长，首钢卢

沟工校学员，首钢第一炼钢厂技术副厂长兼研究所所长，首钢第二炼

钢厂主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厂长技术助理兼技术科长，首钢总公

司第二炼钢厂厂长技术助理兼技术科科长、技术副厂长，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副厂长，首秦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炼钢部部长，

首钢迁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首钢总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代理总经理)、总经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兼营销管理部部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兼营销管理部部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兼任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现任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刘建辉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邱银富，男，1967年 11月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首钢中厚板厂

机动科专业员、负责人，首钢第二炼钢厂机动科副科长、科长、科长

兼党支部书记，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机动科科长兼党支

部书记，首钢氧气厂副厂长、厂长，首钢氧气厂厂长兼首钢迁钢公司

制氧分厂厂长、党总支书记，首钢氧气厂厂长兼京唐依托项目负责人，

首钢氧气厂厂长兼京唐依托项目负责人、唐山首钢宝业公司制氧分厂

厂长，首钢迁钢公司冷轧作业部部长，首钢迁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冷

轧作业部部长，首钢迁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冷轧作业部部长、党委书

记，首钢迁钢公司副总经理兼冷轧作业部部长、党委书记，北京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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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兼首钢股份公司

迁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董事、副总经理兼任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北京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现任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邱银富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东鹰，男，1963 年 8 月生，曾任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系教师、

情报研究所教师、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所博士研究生等；历任宝钢

战略研究室主管、宝钢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宝钢集团规划发展部战略

处处长、宝钢战略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宝钢集团战略发展部部

长、宝钢集团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现任宝武集团战略规划部

总经理、经济与规划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吴东鹰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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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人选简历 

唐荻，男，1955 年 4 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

化部印刷厂工人，北京科技大学教师，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科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科

大恒兴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共性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中国金属学会深加工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分会理事、

副秘书长。2014年 6月 27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唐荻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田，男，1954 年 2 月生，本科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曾

任西南政法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国家教委公派赴法国图卢兹社

会科学大学访问学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西

南政法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民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保险法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

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专家，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1月 7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尹田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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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男，1973年 11月生，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兼成本与价格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兼税收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兼税收

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税收研究

室主任兼院长助理。2019年 1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 9月

19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斌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林，男，1963年 11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胜昂律

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社会兼职包括，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立法专家顾问、期货法起草组顾问、证

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顾问、中国保监会消费者保护局消费者保护社会

监督员、中国保险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律师协会公司法委员会顾问、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

委员会顾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暨咨询委员会专家。2017 年 12

月 26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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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贵鹏，男，1972年 12月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北

京望达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中洲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中天信

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主管合伙人、中国证监会创业板部第三届发审委委

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主管合伙人，兼任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

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1 月 7 日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杨贵鹏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